
武交院教〔2015〕29号

关于印发武汉交通职业学院学生成绩和
学历证书管理办法（修订）的通知

学校各单位：
现将《武汉交通职业学院学生成绩和学历证书管理办法（修

订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1.武汉交通职业学院学历证书办理流程示意图
2.武汉交通职业学院学历证明书办理流程示意图
3.武汉交通职业学院往届生毕业（结业）资格审核暨申
请学历证书办理流程示意图

武汉交通职业学院

2015年 4月 16日

武汉交通职业学院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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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交通职业学院
学生成绩和学历证书管理办法（修订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学生成绩和学历证书管理，根据《武汉

交通职业学院学生学籍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，特修订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学生成绩和学历证书统一由学校教务处管理。

第二章 成绩评定、记载、认定与发布

第三条 学生应当参加学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和各

种教育教学环节（以下统称课程）的考核，考核成绩记入成绩册，

并归入本人档案。

第四条 任课教师应使用学校统一发放的《武汉交通职业学院

学生成绩考核记分册》记载学生成绩。教师应于考核（含期末考试、

缓考、重修考试、毕业前考试等）结束后三天内将《武汉交通职业

学院学生成绩考核记分册》签字后交所开课学院（部）教研室主任

签字，经各二级学院（部）分管领导审核签字后，由各二级学院（部）

教学秘书严格管理，并认真填写《武汉交通职业学院学生成绩考核

记分册审核汇总表》于新学期开学后第一周交教务处，教务处将进

行抽查。学生毕业后由各学院（部）教学秘书统一将《武汉交通职

业学院学生成绩考核记分册》转学校档案馆保存。

第五条 学生成绩评定以教务处规定为准。考试课程以百分制

计算总评成绩；考查课程根据学生出勤、作业、课程讨论、质疑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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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、平时测试及考核成绩，以五级记分制评定学生总评成绩。凡擅

自缺考或参加考试不交答卷者，以旷考处理，该课程考核成绩以零

分记载。

第六条 学生成绩由任课教师在考试结束后三天内进行网上录

入教务管理系统，由各二级学院（部）分管领导在教务管理系统审

核后提交教务处。未能按时完成录入学生成绩的，按《武汉交通职

业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》处理。

第七条 学生可使用自己的账号在教务管理系统中查询本人成

绩。

第八条 学生毕业前，由教务处统一打印两份学生成绩单并加

盖教务处公章。一份转学生工作部装入学生档案，一份转学校档案

馆存档。课程考试试卷由各开课学院（部）保存。

第九条 教务处指定专人负责学生成绩管理，任何单位和个人

未经许可不得调阅或拷贝数据。校外单位查阅学生成绩，需凭公函

向教务处提出申请，经教务处审核同意后，方可查阅。校内各单位

查阅学生成绩，须经学生所在学院负责人审核同意后，在各二级学

院查阅，但不得取走原始资料。

第十条 各二级学院在开学一周内应及时清理学生成绩，公布

学生所学课程学分情况，对学习课程成绩学分严重不足者进行学分

预警。

第十一条 需出具成绩证明的，由本人申请，辅导员、所在二

级学院分管领导签署意见，由各学院教学秘书统一到教务处办理打

印手续。教务处不直接面对学生个人办理成绩核查和成绩单打印手

续。因出国学习需要成绩单证明者，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，经学生



— 4 —

所在学院同意（已毕业学生须持工作单位同意出国留学的公函来校

联系），教务处审核后，方可办理。

第十二条 学生认为成绩登记有误，应在新学期开学后一个月

内，可由本人提出申请，到所在学院核查。若确认登记有误，经学

院（部）任课教师、分管领导签字同意，由教学秘书凭试卷及《武

汉交通职业学院学生成绩考核记分册》到教务处办理成绩更改手

续，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更改学生成绩。

第三章 学历证书管理

第十三条 按国家规定招收，入学后取得学籍的普通全日制专

科学生，完成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，考试成绩及格（或

修满学分），德育体育合格，具备毕业资格者，可取得毕业证书；

学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，其中有一门以上课程补考

后仍不及格但不属于留级范围或未修满规定的学分，德育体育合

格，具备结业资格者，可取得结业证书。

第十四条 毕业和结业证书由国家教育部统一制作，学校按规

定填写后颁发。证书具备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姓名、性别、出生年月、学习起止年月；

（二）学制、专业、层次、准予毕业（或结业）；

（三）贴有本人免冠照片并加盖学校骑缝钢印；

（四）学校名称及印章，校（院）长签名；

（五）发证日期及证书编号。

第十五条 学生学历证书实行校院二级管理。学校教务处负责

对学历证书进行统筹管理，包括统一申领普通高等学校毕业和结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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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书的内芯；制定有关学历证书的管理规定和实施办法；对学生的

毕业（结业）资格审查和证书的颁发工作进行检查、监督；对学历

证书按规定上报、注册；处理各二级学院在学历证书审核和发放过

程中反映的实际问题。

各二级学院具体执行学校对学历证书的管理规定和实施办法；

负责对所属各届毕业（结业）生实施毕业信息审核、毕业（结业）

资格审查，并将审查结果及时反馈教务处；颁发学历证书；妥善保

管学生尚未领取的学历证书，对学历证书颁发情况记录及归档以及

对所属毕业（结业）生的通知公告等。

第十六条 教务处指定专人负责学生学历证书管理。各二级学

院指定专人负责协调、联系各届学历证书相关工作的实施，包括集

中领取学历证书、学历信息清查及毕业（结业）资格审核结果反馈

等。（具体见附件1《学历证书办理流程示意图》）。

第十七条 学历证书遗失或者损坏，经本人申请，学校核实后

应当出具相应的学历证明书。学历证明书与原证书具有同等效力。

学历证明书填写内容与原学历证书基本相同，包括学习时间、学历

层次、专业等，贴本人免冠相片，盖学校印章及编补证号。证明书

注明原学历证书编号和“因证书遗失，兹具毕业证明书为凭”字样，

由学校现任校长具名签发并进行电子注册，以备核查，同时对注册

的原学历证书标明遗失作废。（具体见附件2《学历证明书办理流程

示意图》）。

第十八条 未取得毕业（结业）资格离校的往届生，可回校办

理往届生毕业（结业）资格审核暨申请学历证书手续。（具体见附

件3《往届生毕业（结业）资格审核暨申请学历证书办理流程示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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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》）。

第十九条 具有学籍的学生学满一学年以上而未学完专业人才

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中途退学者（被开除学籍者除外），可取得肄

业证书。符合学业要求的学生，可在完成退学手续后向教务处提出

申请。

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许可不得调阅或拷贝学历数

据，如确有正当理由需要提供学生学历信息，应出具联系函至教务

处，教务处报学校同意后方可提供。各二级学院应做好学生学历证

书信息的保密工作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原《武汉交通职业学

院学生成绩和学历证书管理办法》（武交院教〔2005〕29号）同时

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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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武汉交通职业学院学历证书办理流程示意图

附件 2

武汉交通职业学院学历证明书办理流程示意图

毕业资格审核（教务处、财务处、各二级学院）

符合毕业（含结业）资格学生申报并办理学历证书

学历证书办理完成后，教务处将证书统一发放给各二级学院

学生完成离校手续后在各二级学院领取学历证书

学生遗失证书，登报声明毕业（结业）证遗失

学生准备申请材料

（1）本人毕业照片（注册学信网账户，登录后自学历档案中下载）一寸二张；

（2）本人近期免冠照（蓝底）一寸二张；

（3）本人录取名册。

审核

学生在所在学院领取或下载《武汉交通职业学院学历证明书申请表》办理审核手续

审批

教务处审核通过后交学校审批。学校审批通过后教务处办证。

学生到教务处领取学历证明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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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武汉交通职业学院往届生毕业（结业）资格审
核暨申请学历证书办理流程示意图

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2015年4月21日印发

共印55份

学生在所属二级学院领取（或下载）《武汉交通职业学院往届生申请学历证书审批表》（下

载地址：教务处网站-下载专区-学籍管理模块）

学生按《申请学历证书审批表》要求办理审批手续

（财务处、二级学院、教务处）

教务处确定毕业结论（毕业或结业）；办理相应学历证书

发证给学生本人（或所属辅导员）


	关于印发武汉交通职业学院学生成绩和
	学历证书管理办法（修订）的通知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
	武汉交通职业学院
	学生成绩和学历证书管理办法（修订）
	第一章总 则
	第二章成绩评定、记载、认定与发布
	第三章学历证书管理
	第四章附则
	附件1 
	武汉交通职业学院学历证书办理流程示意图
	附件2 
	武汉交通职业学院学历证明书办理流程示意图
	附件3 
	武汉交通职业学院往届生毕业（结业）资格审核暨申请学历证书办理流程示意图


